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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保和堂（海南）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对四川证监局 

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保和堂（海南）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保和堂”）于 2018

年 12 月 26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以下简称“四川证监局”）

下发的《关于对保和堂（海南）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问询函》（川证监公司【2018】

第 106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现就海南保和堂对问询函中涉及的有关问题的

回复公告如下： 

一、请详细说明解决升达林业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问题的进展，以及是否已

按约定在 11 月 30 日前解决不少于 2 亿元资金占用问题，若未有实质性进展，请说

明已采取的措施和未按期履行的原因。  

    回复： 

根据海南保和堂和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升达林业”）

控股股东四川升达林产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升达集团”）全体股东于 2018

年 11 月 16 日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海南保和堂承诺承接并解决升达集团及其

下属公司（不含上市公司）不超过人民币 39.47 亿元的债务，优先解决升达集团对

升达林业不超过人民币 9.54 亿元的资金占用，解决升达林业对升达集团的违规担

保。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及相关文件，海南保和堂承诺于 2018 年 11 月 30 日之

前解决升达林业资金占用金额不少于 2 亿元，最迟不晚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全

部解决升达集团对上市公司升达林业的资金占用以及升达林业对升达集团的违规

担保，并承诺用资产进行质押担保。 



2018 年 11 月 23 日，海南保和堂及升达集团全体股东按照《股权转让协议》

的约定将相关股权过户资料递交工商管理部门的过程中，升达集团的债权人包商银

行司法冻结了江昌政及江山所持升达集团的股权，导致江昌政及江山所持有的升达

集团 82.33%的股权转让无法按原计划过户。 

由于上述股权无法办理过户，海南保和堂能否最终取得升达集团的控制权仍存

在不确定性，因此海南保和堂难以按照约定在 11 月 30 日前解决不少于 2 亿元的资

金占用问题，亦难以在 12月 31日前解决升达林业的全部资金占用及违规担保问题。 

为了推进升达集团对升达林业的资金占用及违规担保问题的解决取得实质性

进展，海南保和堂和升达集团股东已采取两项措施：一是积极与相关方磋商争取早

日解决上述股权的过户问题；二是海南保和堂及升达集团股东已达成共识，在升达

集团控股权未过户之前，采取托管的方式赋予海南保和堂对升达集团的控制权，进

而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解决升达集团对升达林业的资金占用及升达林业对

升达集团的违规担保问题。 

海南保和堂将定期向四川证监局汇报升达林业关联方资金占用及违规担保问

题的解决进展，同时履行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 

二、2018 年 12 月 12 日，升达林业披露你公司与升达集团及其股东签署《补

充协议》，约定解决升达林业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事项的时间和要求以升达集团和

升达林业向交易所报备的解决方案为准。请说明《补充协议》是否对《股权转让

协议》中有关解决资金占用问题和违规担保约定进行了实质性调整。请详细说明

你公司解决升达林业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问题的方案，包括但不限于解决措施，

具体进度安排、资金来源、保障措施。 

回复： 

（一）《补充协议》是否对《股权转让协议》中有关解决资金占用问题和违规

担保约定进行了实质性调整 

2018 年 12 月 12 日，江昌政、江山、海南保和堂及升达集团签署《补充协议》，

各方经协商，在遵守《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基础上，就解决资金占用问题和违规

担保的约定进行了如下补充约定： 



1、各方同意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江昌政及江山同意继续将其

持有升达集团的全部股权转让给海南保和堂，海南保和堂同意继续受让前述股权。 

2、各方同意除执行《补充协议》外同时按照监管机构同意的方案解决升达林

业的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事项。 

3、各方同意，《补充协议》未约定的以《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为准。 

综上，海南保和堂、升达集团、江昌政及江山签署的《补充协议》并未对解决

资金占用问题和违规担保约定进行实质性调整。 

（二）升达林业关联方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问题的解决方案 

为了维护升达林业及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海南保和堂已经就解决升达林业的

资金占用及关联担保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海南保和堂承诺，在 2019 年 3 月 31 日前解决不低于 4 亿元的资金占用，在

2019 年 6 月 30 日前解决剩余所有升达集团对升达林业的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 

升达林业已经在 2018 年 12 月 27 日披露的《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关注

函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46）中对上述方案予以披露。 

海南保和堂解决升达集团对升达林业的资金占用及违规担保问题的资金来源

为自有及自筹资金。海南保和堂承诺将采取实际可行的解决方案及担保措施，以切

实保障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特此公告。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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